
中国代表团团长吴海龙大使在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

中国履约报告对话会上的开场发言

（2015年11月17日上午，万国宫）

尊敬的Grossman主席，

尊敬的共同报告员Tugushi先生和Modvig先生，

尊敬的各位委员，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代表团向各位委员表示诚挚的问候和敬意。委员会为促进实现公约的宗旨和目标做了大量工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政府对此表示赞赏，并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委员会的工作。

今天，我和中国代表团的同事们很高兴出席这次对话会。中国代表团由来自中央政府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21个部门的近40名资深专家组成。我们将以认真负责、合作开放的态度，和委员们进行建设性对话，协助委员们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履约情况，我们也热诚地欢迎各位委员提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主席先生、各位委员，

自委员会审议上次中国履约报告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和人权保护事业进一步深入推进，反酷刑工作也取得诸多新进展。大部分情况已经在中国提交的履约报告和答复材料作了说明。借此机会，我想向各位委员重点介绍最新的主要进展。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反酷刑的基础和保障

2014年10月，中国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作出总体部署。一年来，各相关部门抓紧出台一系列的落实措施，法治建设进程正在全面展开，为中国的反酷刑事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已成为中国执法、司法及相关部门和人员的价值追求和工作目标。规范司法执法行为、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完善预防、纠正和救济制度等等，这些在反酷刑工作中至关重要的要素，贯穿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方方面面。从立法、执法、司法、监督、法治教育到社会参与等各领域，反酷刑的努力不断在全方位加强并取得重大进展。

一、在立法中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修改《刑事诉讼法》。2012年，中国修改《刑事诉讼法》，在总则中明确纳入“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确立的重要原则，并在各主要的具体修正条款中予以体现，包括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进一步细化规范强制措施的条件和程序，强化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和加强辩护权等。这为刑事诉讼各环节的反酷刑提供了制度保障。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201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立足本国国情，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和民意，勇于改革完善法制的负责任态度。

    修改《刑法》。今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九）》，并于本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修正案减少了适用死刑的罪名，对有的罪名取消了绝对死刑适用的情形，同时还加强了对遭受虐待的弱势群体的保护。

 二、健全冤假错案防范和纠正机制

 冤假错案是对司法公正和人权最大的伤害。2013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一名大法官在一篇公开文章中有力地告诫：“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错判”。健全冤假错案防范和纠正机制，是司法机关落实“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要求的重点，也有力地促进了反酷刑工作。

完善和落实“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多年的司法实践基础上，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以法律形式确认“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从源头遏制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相继出台具体解释或程序规定，细化排除非法证据的具体范围和程序，确保将这一制度落到实处。2014年，各级检察机关因排除非法证据不批捕406人、不起诉198人。

  广泛推进录音录像制度。2014年以来，公安机关全面实行重大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并将逐步实现对所有刑事案件的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印发规定，进一步完善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制度，并对办案人员实施选择性录音录像、或为规避监督而故意关闭录音录像系统的不当行为明确规定了法律责任。

  加强司法问责制。2013年以来，司法机关相继出台一系列规定，建立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以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错案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并依法追究非法办案人员的责任。

  2014年，各级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改判刑事案件1317件，其中纠正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同年，检察机关对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54949件次。

 三、完善权利救济机制

正如法谚所说“有权利必有救济”。201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行政诉讼法》，将立案审查制改为简便易行的立案登记制，为公民提供更为顺畅的救济途径。同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复查刑事申诉案件的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刑事申诉案件的复查程序，确保“全案复查，公开公正”。仅2015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就阻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情形，向有关办案部门提出纠正意见400余件。

近两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部门还出台办理国家赔偿案件方面的规定。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各级法院共审结国家赔偿案6311件，赔偿金额为25187.11万元。
四、加强对执法和司法活动的监督

 监督和制约是反酷刑的关键。近年来，执法和司法机关强化源头管理，将监督防线前移，包括：在一线执法单位配备或派驻专兼职法制员；加强对看守所监管执法活动的监督，持续开展执法质量考评和专项治理活动，防止出现“牢头狱霸”和虐待被监管人等非法行为；加强刑事羁押期限监督，大力清理超期羁押案件；全面推进执法信息联网和办案场所监控联网，实现动态和高效监督。

 各级执法和司法机关还积极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自上次审议履约报告至今年5月份，全国检察机关共接待14070次人大代表对羁押场所随机考察。看守所、监狱等部门定期举办对社会开放活动。2011年以来，47个国家的69名驻华使领馆人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代表处、国外媒体到看守所进行了实地参观，并对中国看守所羁押条件、管理水平、医疗卫生、人权保障等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五、着力提升执法司法人员素质

 各级司法机关将《禁止酷刑公约》在内的联合国人权保护文书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目前覆盖面达90%以上。看守所和监狱要求全员必须接受包括禁止酷刑在内的执法培训。公安部坚持推行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制度，将禁止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虐待被监管人员等作为考试重要内容，规定考试不合格的民警不得办案。

 六、加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进一步发挥律师作用

律师是中国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加强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是其中一个重点，近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今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召开了全国律师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尊重和保障律师依法执业履职，构建司法人员与律师的良性互动关系，共同维护司法公正。今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五部门联合出台《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就保障律师的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辩护等方面的权利作出规定，进一步明确律师执业权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措施和追责机制。已拥有27万人并还在不断增长的中国律师队伍，必将在依法治国、保护人权和反酷刑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愿强调的是，中国所采取的上述政策、举措，既考虑了中国国情，同时也吸纳了委员会所提出的有关建设性意见。

主席先生，各位委员，

促进和保护人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预防和禁止酷刑方面仍面临挑战。由于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法治观念及能力建设存在差距，执法和司法活动不规范、不文明等问题在一定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存在。根除酷刑仍然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中国反酷刑的立场和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就在三周前，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就今后五年中国的发展提出一系列主要目标和基本理念，其中明确包括：“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明显提高，人权得到切实保障”。毋庸置疑，中国政府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进一步全方位加强反酷刑工作。在此方面，我们愿同包括委员会在内的国际机制加强合作和交流，借鉴良好经验和做法，促进更好地实现公约的宗旨和目标。

 主席先生、各位委员，

 本《公约》也适用于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区。根据“一国两制”原则，中国报告中的香港和澳门特区的履约情况分别由两特区政府自行撰写。下面请允许我请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罗智光先生和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朱琳琳女士分别介绍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执行公约的情况。

 谢谢主席先生和各位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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